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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

三次会议于2013年11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3年11月21日以专人

通知或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7人（含独立董事3人），实际参与

表决7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蔡文杰、蒋晖、宋金球、刘斌、李书锋、杨春明、杨向东出席了会

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蔡文杰先生主持，经会议讨论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对 2013 年一季报、半年报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经公司内控委员会自查，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12 日与无锡广建投资有限公

司签署了《花岗岩购销合同》，2013年 1月公司向无锡广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无锡广建”）交付了总金额为 1 亿元人民币的商业承兑汇票，2013 年 1

月底，因无锡广建无法按照合同约定交付货物，公司与无锡广建解除了《花岗岩

购销合同》并要求其立即归还已收到的全部商业承兑汇票。根据公司内控委员会

初步查明，截至目前，尚有 2800 万的商业承兑汇票未从无锡广建归还至公司。

经询问，因《花岗岩购销合同》已解除，且对方一直没有履行合同，没有交付货

物，没有提供发票，公司财务部本着对权责发生制的片面理解，仅将已开出的相

关商业承兑汇票列示在备查簿中，未在账务中进行会计处理。经讨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四十二次会议同意公司内控委员会的报告并责成公司财务部在 2013 年

三季报中将尚未收回的 2800 万商业承兑汇票体现在应付票据科目中，并建议对

公司 2013年一季报、2013年中报进行追溯调整。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公司对前期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追溯调整是合理的，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提高了公司财务信息质量，没

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表决结果：赞同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二、审议通过《对相关事项进行自查、整改的议案》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四十一次会议对内控委员会进行了调整（详见巨潮资讯网

上公告内容，公告编号：2013-064）。公司董事会要求新组成的内控委员会提高

效率，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三十次会议的要求（详见巨潮资讯网上公告内容，

公告编号：2013-002）加强对募集资金使用、法律纠纷的处理和进展情况的披露、

信息披露是否合规、财务处理是否严谨、其他可能影响公司合规运营的问题的自

查。公司董事会要求公司财务部对历史上开具的商业票据进行进一步统计、追查；

本着谨慎原则将统计、追查结果反映在公司财务数据中；公司董事会要求公司内

控委员会对公司历史商业票据是否涉诉进行自查，自查清晰的及时提请董事会履

行披露义务。 

表决结果：赞同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三、审议通过《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制度》

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同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年一季报全文及正文（更正后） 

2013 年 一 季 报 全 文 及 正 文 （ 更 正 后 ）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赞同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年半年报全文及摘要（更正后） 

2013 年 半 年 报 全 文 及 摘 要 （ 更 正 后 ）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赞同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特此公告。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